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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水县民族职业技术学校：
根据自治区财政厅、教育厅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提前下达2020年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助学金和免学费补助资金的通知》（桂财教〔2019〕180号）、《关于下达2020年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奖学金、助学金和免学费的通知》（桂财教〔2020〕81号）及《关于做好柳州市2020年各项学生资助工作通知》（柳教资助〔2019〕1号）文件精神，我县已经将自治区安排的转移支付免学费指标全额编入2020年度预算，并准确列入收支科目。2020年秋季学期中等职业学校职教校区、卫校校区在籍符合免学费政策学生共1685人，共需资金126.375万元。现将2020年秋季学期我县民族职业技术学校两校区免学费补助资金分配方案及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补助对象
根据桂财教〔2014〕365号、桂财教〔2015〕203号和桂财教〔2016〕120号文件精神，从2014年春季学期起，对于公办学校因免除学费导致收入减少的部分，第一、二、三学年由财政按照享受免学费政策学生人数和免学费标准予以补助。
免学费政策范围，自治区与各市、县的免学费补助标准和免学费补助资金分担办法，继续按照桂财教〔2014〕93号文件规定执行。
二、补助标准
根据桂财教〔2019〕122号文件精神，按750元/学期.生。
三、有关工作要求
（一）资金分配文件下达后，学校要对照柳州市中等职业教育学生资助工作要求，结合本校工作方案，认真组织实施，按上级要求整理好中职免学费对象的审核、公示等相关档案材料。
（二）强化免学费补助资金管理。学校要加强免学费补助资金的科学化、精细化管理，进一步加强对学生学籍的核查，坚决杜绝“双重学籍”现象，保证学生基本信息的完整和准确。加强学校财务管理和资产管理等工作，严格按照规定的范围与标准支出；建立健全会计账簿，确保免学费补助资金使用的安全、规范和有效。
（三）财政、教育、审计、监察等有关部门密切合作，齐抓共管，加强对国家助学金政策落实情况和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对发生虚报冒领、挤占、挪用、滞留国家相关补助资金的部门和学校，要予以严肃处理，追究单位相关领导责任。构成犯罪的，报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附件：2020年秋季学期中等职业学校免学费补助资金分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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